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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病人、低保对象、“五保户”成救助对象

《办法》规定，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设立疾
病应急救助基金。 疾病应急救助基金通过财政投
入和社会各界捐助等渠道筹集， 由卫生计生行政
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管理， 接受审计部门和社
会监督。

那么，哪些人能够享受到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救助
呢？

对此，《办法》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即在全省行政区

域内发生急危重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
付相应费用的患者，包括两种情况：

（一）无法查明患者身份的急救病人。 即“三无”病
人，指的是无身份证明（姓名和居住地），无责任承担机
构（或人员），无抢救治疗经费的病人。

（二）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低收入
家庭成员等因突发事件和意外事故造成人身伤害，符合
急危重症抢救标准的病人。

看急诊没钱？ 别急，政府来埋单！

未来我省无力支付急诊费用的患者将获政府救助
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我市出台实施细则仍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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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开展疾病应急救助工作， 发挥疾病
应急救助基金保障作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2013]15

号）和《河南省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理
暂行办法》 （豫财社

[2013]213

号）等规定，河南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河南
省公安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
省民政厅五部门于日前联合制定了《河南省疾
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办
法》），并于

11

月
3

日联合下发了通知，要求全
省各地相关部门在《办法》 公布之日起正式实
施。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全省行政区域内发生
急危重伤病、 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付相
应费用的患者将受到政府的救助。

我市出台实施细则
仍需时日

昨日上午，记者从市卫生局等部
门了解到， 各相关单位目前正在对
《办法》进行研读，但相互之间还没有
正式交流。

市卫生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
表示，《办法》的制定为全省规范开展
疾病应急救助工作，发挥疾病应急救
助基金保障作用制定了具体框架，但
是具体到各个省辖市、 省直管县
（市），则都需要制定出适合本地实际
的相关制度和细则， 包括救助对象、

支付范围以及基金监管等一系列繁
琐的工作，这需要卫生部门、财政部
门、公安部门、民政部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互相沟通，通力协作方
能完成，所以制定一整套的具体实施
细则仍需时间。

核心提示

政策解读

三部门负责审核救助对象身份，以防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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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的实施将是一件造福人民的好事，它将让那
些突发急病而又无力支付相关费用的人得到及时的救
治。 然而，对于这种好事，可能有些人会考虑钻空子，故
意将自己“乔装”成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救助的对象。 不
过，对于这种情况，《办法》早有提防。

《办法》规定，当地公安机关、民政部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审核救助对象身份。

（一） 医疗机构对患者提供的户籍身份证明证件如
有异议，应联系医疗机构所在地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

协助核查。 所在地公安机关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
患者身份书面核查说明。 对于低收入患者，医疗机
构应要求其提供由县级民政部门认定并出具的低
收入家庭证明。

（二）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审核病人是否为新农
合参合人员；民政部门负责审核病人是否为城乡低保对
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是否有负担能力；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审核病人是否参加城镇医保、工伤保
险或生育保险。

基金支付的是急救费用，慢性病不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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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规定，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并非帮助救助对象
支付所有费用，其支付范围限于急救所产生的费用。 包
括：

（一） 无法查明身份且无力缴费患者所发生的急救
费用。

（二） 身份明确但无力缴费的患者所拖欠的急救费
用。 对于这类人的急救费用，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也并非
一开始就给予全额救助，而是先由责任人、生育保险、工
伤保险、基本医保和商业医保等各类保险、公共卫生经

费，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医疗救助基金、城市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专项资金、 医疗救助基金和红十字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等渠道按规定支付。无上
述渠道或上述渠道费用支付有缺口的，由疾病应急救助
基金给予补助。

《办法》特别强调，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不得用于支付
病情平稳但长期住院治疗产生的费用或经查实身份、有
负担能力但拒绝付费等不符合救助范围对象的急救医
疗费用。

医院收治急诊病人


